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酶時政府原係爲獨立作準備，綞如此解釋，其 

附羼地性質較前益濃——此固至爲明顯也0 

以此種方法解釋ri章,其結果之iti属如此，甚 

爲 顯 明 但 吾 人 所 欲 知 者 爲 美 國 代 表 何 故 

用 此 種 方 法 ？ 其 故 無 他 ， " 余 所 知 类 利 ^ 代 

表 係 欲 對 吾 人 當 前 之 問 題 ， 加 W 掩 钸 此 問 

題 即 吾 人 是 否 准 許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繼 績 違 犯 

和約也。 

吾人現正考盧之問題即在此。美國英國 

代表雖说法欲使吾人5t論之問題，移於另一 

方向，余希望吾人仍將51論此一周題0 

美國英國代表？£法；^轉移at論問題方向 

之手段余茲不擬詳言0但余欲對美國代表所 

言 一 羯 ， 加 論 0 

美國代表於爲特里35斯特歸還義大利之 

說作辯逮時，言及[第三四五A會議】特里亚 

斯特與義大利之賸史闢係。美國代表心目中 

所 謂 歷 史 究 竟 何 指 M : 指 特 里 亞 渐 特 與 多 瑙 

河 流 域 諸 國 相 聯 繋 , 從 而 獲 得 其 經 濟 上 重 耍 

性之六百年來之鹰史乎?iÇ I：國代表心目中 

乃指義大利統冶特里亜斯特之二卞五年一一 

而此二卞五年之特色爲民族受壓A，經濟上 

受剝削，即在法西斯主義未登臺前特里亜斯 

特之民主分子即受各種方法之迫害。^國代 

表心目中自未S及南斯t ï夫及特里 f f i期特義 

大利人民共同奮鬥之藶史。特里亞渐特義大 

利入民於一九四Hi年即藺始羣起叛變，與南 

斯泣夫軍隊並肩作戰，爲共同之自由犧牲。 

事實上，荬國及英國所持並由法國予W 

協 助 之 政 策 ， 就 待 里 特 而 言 ， 等 於 對 特 

里I&斯特腠史最黑腊之時代加4i贊可，等於 

支助法西斯主義之殘餘及新法西渐分子，遂 

使特里35斯特成爲歐洲和平破壤危險性最大 

之 ^ 。 吾 人 茲 所 3 論 之 問 題 ， 其 一 般 之 意 義 

實在此。 

如蒙主席允許，余此時擬提交安全理事 

會賙於此問題之决議案草案[S/968】一件 

" 鑒 於 對 義 和 r i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稱 

*盟國及義大利承認特里ffi斯特自由展，並同 

實自由區之完氇與獨立應由聯合國安全理事 

會 予 " 保 障 ， 

鑒 於 對 義 和 約 第 二 卞 一 條 第 三 項 稱 

'義大利主權終止之後，特里亞渐特自由展應 

依外長會籙所擬經安全理事會批准之臨時政 

府規ri管理之，， 

"安全理事會 

業 已 考 盧 南 斯 拉 夫 聯 邦 人 民 共 和 國 

關於聯軍緞部及義大利共和國繭於一九四八 

年三月九日及一九四A年四月十六日間所訂 

各 項 協 定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之 控 , 

决 定 上 述 諸 項 協 定 與 盟 國 及 義 大 利 

依據對義和約第二卞一條及爲和約一部之附 

件 中 之 規 章 而 承 擔 之 義 務 ， 完 全 牴 觸 愛 

宣 吿 盟 軍 總 部 及 義 大 利 共 和 國 一 九 

四八年三月九日訂立之諸項協定、一九四八 

年四月卞六日翻於實施三月九日所訂諸項協 

定之協定、及郵政協定與特里亞期特自由展 

之地位不镀相容故此等協定因而作廢無效， 

請英聯干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政疳Î*意 

本 决 議 案 , 將 來 避 g 採 取 任 何 與 和 約 規 定 不 

符 之 行 l b "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如蒙 

*席許可，余於此項一般5t論未結束前，擬 

有 所 聲 述 但 時 間 a 甚 晚 ， 余 不 知 主 席 欲 余 

此刻即發言，抑欲休會俾各代表進午膳後再 

許余於下午向理事會發言。 

主 席 余 建 籙 採 取 下 列 工 作 稃 序 特 里 

亞^特自由展問題可訂於八月卞六日星期一 

牛前卞一時召開之會it中5t論巴勒斯坦p«g 

題在訂於本日午後二時召蘭之會 it中繼續St 

論。 

茲 旣 , 反 對 者 ， 吾 人 即 採 用 此 項 程 序0 

(午後一時二卞分散會。） 

第 三 百 四 十 九 次 會 議 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

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J M A L I K (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聯邦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亜法蘭西、敍利 

亜、烏克蘭蘇維fi"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 

國 

議事日程與第三四八头會議議事日稃同 

f S/Agenda 348) 

二OO繼續針論巴勒斯JL日問題 

(經主席之邀請，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F a w z i 及 W 色 列 代 表 M r Eban分別就安全 

理事會議席。） 

主 席 茲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M r Sobolev向 

吾人簡單報吿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主席最近 

收到之文伴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S前次安全理事會開會51論巴勒^ 

坦 苘 題 [ 第 三 四 三 次 會 議 】 W 來 秘 書 處 , 收 

到若干與今日安全理事會會議議事H稃丄所 



判词題有繭之文件。本人擬就其比較重耍且 

與此刻a論之事件直接有闢之文件提請理事 

會 注 f 諝理事會注實調解專員關於ffitï伯 

難 民 及 失 所 人 民 之 來 文 此 項 文 件 之 提 交 安 

全理事會向調解專員所提出之問題[第三四 

三次會議】。文件S/964係聯合國調解專員電 

秘書長關於難民及失所人民之文件。調解專 

員K其來電中聲稱前一g報中已經提伊闢於 

亞 t ï 伯 難 民 及 其 接 濟 問 題 之 涫 i « , 此 項 電 報 

業經編成文件S/948o本人:m持有巴勒斯坦 

伯最高委員會副主席來函一件，其中論 

及難民及失所人民間題，爲亞拉伯最高委員 

會 囘 答 向 其 所 發 問 題 之 複 文 此 函 茱 鏗 辗 成 

文件S/957。 

W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提 出 若 干 答 覆 上 述 

問題之文件。各該來文經辗成文件S/9 4 6， 

S/965, S/949o 

吾人又有英聯王國代表就應予亞》伯難 

民何種協助之間題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公函 

一 件 此 項 來 函 經 鵪 成 文 件 S / 9 6 2 

本 人 更 擬 提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若 干 , 於 巴 勒 

期坦一般撩形及甓方遵守停戰協定淸形之文 

件。來文中有兩件係關#^巴勒耶坦最近局勢 

之 文 件 其 一 述 及 L a m m 抽 水 站 之 破 壤 爲 

聯 合 國 蠲 解 專 員 就 此 事 件 拍 致 秘 書 長 之 電 

報，菜邂韉成文件S/963。 

ja色判K時政府外交部長亦就上述問題 

來電報吿經編成文件S/966，蕖於今日分發 

各代表。讕解專員就巴勒渐坦一般ft形及遵 

守停戰協定It形來眾兩份，經分別編成文件 

S/955及S/96lo 

j y i 上 即 食 闢 於 此 論 之 事 項 各 方 致 安 

全理事會之全部來文 

Mr E B A N ( W 色 列 ） 助 理 秘 書 長 就 W 色 

利嗨時政府外交部長3^述Latmn抽水站因爆 

炸被毀ft形之來文（文件S/966)提請理事會 

注 奮 本 人 請 就 來 文 中 一 不 關 緊 耍 之 ^ 加 " 

更 正 來 文 第 八 行 中 述 及 強 ; é 一 §"萬耶路撒 

冷猶太人投降之事。此項數字不幸僅^卞！； 

人而已 

關於此電內載谷節，相信無？"引冗長之 

論據使安全5g事會確信不斷W武力切斷耶路 

撒 冷 水 源 之 舉 實 爲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之 嚴 重 行 

爲。安全理事事實上篓已就此問題發表其耆 

見 。 調 解 專 員 月 七 日 報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稱 

Ras el' Em之伊泣克及亞拉伯軍圑阻塞耶路 

撒 冷 水 源 調 解 専 員 繼 稱 依 蕖 之 意 見 ， 水 源 

暢 ; â 爲 停 戰 之 耍 條 件 調 解 專 員 繼 稱 

"本人a^i知外約但首相！；！此種淸形頓 

然違反停戰規定 "[S/ 8 69] 

第三三一次會議中鋰過箇單之; t論後， 

安全理事會主席决定維持調解專員之解釋。 

主席稱 

" 本 席 認 爲 A 蟲 今 B 之 决 議 案 [ S / 8 7 5 】 ， 

即謂調解專員並須就供應耶路辙冷市居民用 

七月十三日[第三三三次會議] 

向安全理事會提Si下刻報吿 

"耶路撒冷用水之伊應周題不幸仍未完 

全解决 其原因食若干35拉伯政府遲遲不 

理 事 會 請 A 實 安 全 理 事 會 3 論 此 種 違 犯 

停 戰 之 事 件 前 ， 此 事 a 進 行 四 遇 矣 ， 至 今 

白裁定，又延績四星期之久。亜拉伯諸國拒 

絕 於 七 月 九 H 後 延 長 停 戰 ， 戰 事 起 ， 以 色 

列軍隊攻取Rasel'Em，遂除Latmn以外，統 

治所有抽水站。然當Latnm即將攻陷之際，安 

全 理 事 會 強 令 停 戰 ， 此 舉 或 可 認 ^ 係 使 ^ 地 

不 能 與 其 他 各 抽 水 站 聯 結 之 原 因 因 此 ， 理 

事會遂更有解决此項問題之责任。 

自 停 戰 又 開 始 後 W 色 列 K 時 政 府 巳 屢 

次就此種情形報吿調解專員僚屬。此次則有 

停戰委員會爲其聲援，該委員會於八月二曰 

向安全理事會報吿，指陳亞拉伯方面如堅拒 

供給耶路撒冷用水及糧食，將來究可能發生 

何等結果。停戰委員會稱 

"本委員會不^此次停戰是否係以依88 

七月十五日决議案[S/902]而訂之協定爲根 

據 。 但 第 一 次 停 戰 定 規 定35 拉 伯 人 須 允 許 

用水得自Rasel 'Ein流入耶路撒冷，則食事 

實。"[S/938】 

停戰委員會繼謂 

" 第 一 停戰期間此項規定始終未被遵 

守，至第二:^停戰開始十五日W來仍未遵守 

此 項 蜆 定 。35拉 伯 軍 圑 僅 佔 有 一 抽 水 站 及 

L a t m n 區 一 小 段 水 管 本 委 員 會 深 恐 猶 太 方 

面 於 極 度 失 望 之 下 同 時 再 加 耶 路 撒 冷 ^ -

; 1地自五月十日"來用水限制搔厳——人民 

之壓pâ，勢將進攻Latran區。，[S/938] 

委員會 j !f^^\月二日又請安全理事會"就 

此 事 作 一 緊 * 决 定 " 

數日W前，此再三称延之談判達一似比 

較 有 望 之 新 階 段 拒 予 耶 路 撒 冷 j y i 用 水 之 , 

應 旣 經 證 明 爲 違 背 停 戰 協 定 ， 色 列 臨 時 政 

府 自 有 權 W 停 戰 之 名 義 耍 求 無 條 件 開 放 水 

m但"色列政府爲求蠲協局面並尊重調解 

專員之耆見起見，决定同時准許其於第二次 

停戰生效W前因Latmn地帶戰事激？《出走之 

Ajanjul及Buweinya村良A過J^l色列防線歸返 

七 



故里， ja便對该E域之和平有所買獻。 

Ai色列此舉自然非假定或承認w此局部 

移艟方案爲亞泣伯蘭放水源之條件。亞拉伯 

有鬨放水源之絕對责任，開放水源則爲維持 

停 戰 之 必 耍 條 件 但 以 色 列 政 府 認 爲 協 同 解 

决此二個刿問題當能在雙方均造成一種较有 

利之空氣。 

UjJfc,調解專員之僚屬乃K數日前接管 

L a t r u n 站 该 專 員 且 公 銪 保 證 於 四 十 八 小 時 

W內即可伊水。故昨晨爆炸事伴發生，该抽 

水站被炸毀時，該姑正在聯合國觀察員管轄 

之 下 ^ l â 域 之 負 责 軍 事 當 局 — — 5 5 泣 伯 軍 

團——倘非直接有责，亦可謂管理無力，不 

此>&去九星期來乏眛之經驗顚1^ Latrun 

抽水站無論係歸S拉伯軍團管理或係聯合國 

人員保護，似均不能完成停戰之一主耍條件， 

即保證耶路撒冷城內平民用水之伊應是也。 

今 尙 待 證 明 者 即 不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是 否 能 容 

許斷絕耶路撒冷水源之淸形存在。此種步驟 

即依戰爭規則，已屬可疑，在停戰時期自絕 

對不能2受，在聯合國直接負資其ffig利之城 

市中發生於聯合國所監視之停戰期內，*屬 

不 可 容 2 

此種國際道德上之一般原則已與違犯停 

戰y&定藐視調解專員、停戰委員會及安全理 

事會之事實併食一事。本人受命代表jyi色列 

臨時政府提》下列聲明。 

此項事件a證明 f f i拉伯軍圃毫無信用， 

h亦未能由談判 

甚 

至不能保護水站使不致被毀壤。因此W色列 

臨時政府建菡准許jyL色列人員佔據该站，俾 

便修復破壞之處，：ÎÈ要求聯合國予Wfô助，使 

於 最 短 可 能 期 間 獲 得 0 ^ 耍 之 機 械 設 不 如 是 

保證用水伊邋之诙復，jyi色列臨時政府自將 

認 g 有 採 任 何 適 當 行 動 之 自 由 ， " 保 證 耶 路 

撒冷用水之伊應無缺，此固爲任何停戰之必 

要條件也。 

Mr E L KHOURI (敍利亞）茲已有人就耶 

路撒冷用水之伊應問題陳述其對破壤停戰協 

定之意見。闢於破壊停戰協定問題，茲引述 

一九四入年入月十二日調解專員來電文件S/ 

9 6 1 英 文 本 第 三 頁 末 陳 » 下 

" 余 之 觀 察 員 所 得 情 報 足 " 證 明 猶 太 軍 

隊於停戰時期開始以後始取得Ajanjul之陣 

緣，造成其足控制由Beit Sira MM Beit Nu 

ba達Latrun公路之Ajaniul村西北山脊地帯 

之地位，，——本人特剁着重聲明此各地域係 

各3地"後並趣加強工事。由;ifi^稱軍進佔之 

結果，Ajanjul村及Buweiriya村之5&泣伯人多 

a » 走 ， 此 等 人 民 現 流 C i B e i t N u b a o " 

由是可見猶方最初即已破壤停戰協定， 

今仍耱耩爲之 

本人或應聲明我國政府曾多次與秘書長 

及安全理事會交涉，陳述楙方違犯停戰協定 

及轟擊亜拉伯人居留地展之事件。 

上述調解專員來電英文本第H頁中更作 

下列陳述 

' '據所猩中立方面之報吿稱自從恢復停 

戰W來，每次發生事件雖然並非衋由猶方主 

動，但就一般ft形而言，猶方取攻勢之泉數 

居 多 。 " 

本人所稱龙非根據爭孀兩造之一之報吿 

或 控 聯 合 國 在 巴 勒 渐 坦 派 有 調 解 專 員 ， 自 

鹰對該專員所稱特別加W注意。該調解專員 

謂根據中立方面之報吿，於審愼硏究並檢定 

情勢之後，證明自恢復停戰W來，猶方挑资 

之 A 數 居 多 

至於耶路撒冷用水之伊給周題，此種情 

形於停戰"前即巳存在，並非就供水一事所 

採新行働之結果。停戰前愦勢之耱績存在不 

能視爲違犯停戰。 

另 外 一 竭 應 予 A 意 七 月 十 五 日 安 全 理 

事會决議案[S/902]命耶路撒冷城解Pî^武装， 

並謂調解專員應 i i此食第一目摞，W便便决 

議 案 內 此 項 規 定 得 以 奏 效 就 本 人 所 知 ， 並 

根據51]!?^此間宣讀之調解專員之報吿所稱， 

S泣伯方面當即接受解除耶路撒冷城武装之 

議，但猜方則不予接受。耶路撒冷如仍繼續 

爲戰爭之中心，則凡伊給用水、便利護運隊益 

遏或給予猶方©L其他助等等絕非我方所能 

應 允 。 鎏 城 一 旦 解 武 装 ， 猶 方 一 旦 同 意 ; ^ 

城 不 ^ 防 ， 城 內 軍 隊 一 旦 撒 離 後 泣 伯 必 予 

A i 各 種 便 利 使 耶 路 撒 冷 恢 復 芷 常 狀 態 。 但 

猶方如堅謂耶路撒冷應爲其領土之一部份， 

鹰由其統治，3Ë由其委派市長，龙揚言將於 

城内p£防，不但使亞拉伯人成覺其危險，並使 

各 處 聖 蹟 感 到 其 威 脅 時 亞 t i 伯 方 面 絕 不 能 

應許猶太人之願望，給予上述之便利。 

祇 須 猾 方 同 意 解 除 耶 路 撒 冷 之 武 装 城 

內不駐亞拉伯軍隊或猶太軍隊，不容有任何 

戰事，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。 

調解專員八月十二 U 來 電 內 有 下 列 陳 

述 

" ， 對 照 會 中 所 載 之 要 求 極 其 重 視 。 亞 

拉伯?I巳予W接受。猶方答複預料明日可W 

收到o"[S/961J 

八 



但吾人至今仍未得到31解專員闞於?8方 

接 受 耶 路 撒 冷 城 不 ^ 防 提 議 之 涫 & 此 問 題 

與 伊 水 苘 題 互 相 繭 連 ， 不 能 分 開 論 猶 方 

祇須接受安全理事會之决議案及調解專員之 

提 議 此 事 即 可 立 刻 解 决 

此外尙有另一問題亦與伊水問題有闢。 

耶路撒冷有若干人民^望將伊水問題提出安 

全 理 事 會 ， 強 ;éf f i方 讓 步 此 等 人 士 對 於 五 

十萬亜拉伯人被逐出走，其房層^猶太移民 

所佔用，或被?S太軍隊佔據等問題則漠不蘭 

心 吾 人 徜 僅 闢 陵 居 住 於 耶 路 撒 冷 之 若 干 猜 

太人民，其能合於人迨乎？耶路撒冷之水源 

被切斷受害者不僅猶太人而已，亞拉伯人亦 

受其害。流入耶路撒冷之水，亞猶雙方均可 

得 之 余 相 信 耶 路 撒 冷 之 居 民 ， 猶 亚 人 數 大 

約 相 等 。 此 事 對 亞 拉 伯 絕 對 無 利 但 如 猶 太 

人得自由往來進出耶路撒冷，彼等ai將加強 

其工事一细其所佔領之任何其他地方之例， 

並將該城鐽作戰鬥之中心。此當與安全理事 

會之决議案W及理事國之目的不符 

吾 人 ^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應 予 " 審 議 之 周 

題 " 難 民 問 題 爲 最 , 要 ， 且 調 解 專 員 刻 正 辦 

問題。猶太方面在此方面態度極爲戚強， 

毫 不 退 譲 ， 不 許 物 產 所 有 人 间 其 家 鄉 據 估 

計 無 家 可 歸 之 人 民 爲 數 驚 人 ， 超 M 十 萬 " 

上。此等人民身無分文離家出走時不許攛帯 

任何物件，即衣&方在禁捣之列。 

猶太當局某A報隹書中稱SStï伯人奔走 

逃 亡 發 生 y 亞 拉 伯 各 國 進 攻 巴 勒 斯 坦 之 後 。 

此 說 不 確 S k t ï 伯 各 國 在 五 月 十 五 日 委 任 統 

治制終止U前並未攻擊巴勒耶坦或進軍巴勒 

期坦 

吾 人 ^ 知 前 ] î f^四 月 及 五 月 初 期 時 被 稍 

太軍攻陷之Stï伯域市備受種種溢搔。提庇 

里亞（Tibems)、薩伐（Safad)、亞克（Acre)、海 

發(Haifa)、札發(Jafa)等城之亞e伯人爲數總 

計 達 二 卞 萬 W 上 5 月 卞 五 H 後逃走一 

g 故 如 l i f 亞 位 伯 各 国 攻 擊 巴 勒 斯 坦 ^ 其 逃 

亡 之 原 S 實 屬 根 本 不 確 此 事 發 生 : r 採 8 1 任 

何 攻 勢 i l 前 此 種 現 象 且 繼 績 存 在 至 今 漂 

流 外 郷 ^ 家 不 得 歸 之 S t t 伯 人 爲 數 巳 達 五 卞 

萬 " 上 

本 人 認 爲 規 定 某 種 條 之 下 准 許 S 拉 

伯 人 返 歸 其 都 里 實 不 合 理 吾 人 應 許 其 舞 條 

件 返 囘 原 居 留 地 各 項 地 產 悉 爲 亞 拉 伯 人 之 

財 產 彼 等 果 i f 被 逐 埙 其 產 t 果 應 由 攻 

擊者加W佔用，而無任何埋由乎？此寧非荒 

露絕偷？ 

本人認爲35泣伯難民間預不能與猶太難 

&或歐洲之失所/^民問Si相提並論各p。3題 

毫不相干。欧洲之失所人民並非由巴勒斯坦 

ffi走之難民彼等並非自巴勒帮坦或任何亜 

刺伯國家被逐流亡。彼等係自其歐洲家郷被 

逐離開或退出。彼等在巴勒斯坦爲外國人而 

非其公民。吾人先應逭送巴勒斯坦人民同籍， 

先將此等人民送返故鄉，然後再談將與巴勒 

斯坦無蘭之外國人移入巴勒斯坦之周題，此 

等外鄉人士在^地旣無財產，又無地位。 

歐洲之失所猶太人民並非安全理事會所 

蘭 /4之問題，不應與S&拉伯難民問題一併3 

論 。 此 二 種 人 民 之 問 題 毫 無 蘭 連 。 大 會 立 

國際難民組織,^組織勉力工作，涫耗於此等 

失所人民之金鉸w數萬萬計，失所人民並非 

悉爲猶太人,其中一部份爲猶太人,一部份爲 

其他國家之國民 

此刻呈於吾人案前之某項文件曾梂用下 

列語法"歐洲猶太籍之失所人民" [S /965]o 

本 人 實 不 了 斛 某 種 人 士 如 何 可 採 用 " 猶 太 

籍"字樣。所謂猶太籍究係何物，存在*C何地》 

" 猶 太 " 二 字 係 指 一 種 宗 敎 而 言 。 猶 太 籍 一 

說果能成立乎？吾人談話中是否引用基督敎 

籍、囘敎籍或佛敎籍等字樣乎？歐洲或任何 

其他地方之猶太人各有其不同之國籍。余相 

信今日 f it界上並無任何無國籍之猶太人猶 

太 人 均 各 有 國 籍 及 國 籍 證 明 書 證 明 其 居 於 

世 界 各 國 之 一 本 人 不 悉 今 日 世 界 任 何 她 方 

有 猶 太 籍 人 民 之 存 在 吾 人 所 I I 辦 理 者 乃 失 

所人民之問題 

本人擬請安全理事會A耆一九四六年十 

二 月 十 玉 日 大 會 所 1 之 國 際 , 民 組 耩 法 

中關於遏送失所人民囘國或其移铋與安頓之 

規定。該條欵稱 

"本組織執行職務時應避免擾亂國1^間 

之友好镧係。^達此目的本組織如遇擬將難 

民及^所人民在其; f居留国之鄰國或在非自 

治國家內移艟或安頓時,鹰予W特別注意。凡 

遇此二種情形，本組織於各項因5^中，：fc應就 

各該難民等之;？居留國或^非自冶國家之本 

國人民對於此項移艙或安頓訐剷所表亍之眞 

正 憂 朦 及 彌 切 予 允 分 考 盧 。 ， 

此 項 規 定 即 謂 吾 人 非 自 冶 国 家 領 土 內 

安 頓 矢 所 人 民 時 不 得 不 顧 及 其 本 國 人 民 之 

意 旨 亞 5 4 伯 民 族 & 巴 勒 ％ 坦 居 民 中 佔 招 對 

多 數 此 等 亞 ! 4 伯 人 S 爲 進 入 ^ 國 之 猶 太 移 

民係移埴巴勒期坦而非移殖至所^猶太國， 

蓋ff i拉伯人不承盟巴勒渐坦有一依國!^法規 

定 建 立 之 猶 太 國 存 在 也 當 地 人 民 旣 多 數 反 

1 見 大 會 第 一 屆 會 柒 二 期 总 議 所 之 决 議 

案 ^ 六 卞 二 (一 ），1 &八卞二頁。 



决 議 案 所 禁 止 今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之 一 請 

求將此項歐洲失所人民問題與移殖巴勒斯坦 

問題合併5t論，實乃一不公平之建議，將引起 

斜葛，使亞拉伯難民問題之;Î論益形困難。亜 

拉伯難民周題=i"待51論，霱立刻孟過决議案， 

議定辦法。 

理事會諸君如一讀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來 

函,文件S/957英文本第二頁與第三頁敍述此 

等35拉伯人被驅逐離家出d:之It形即知此 

種 行 爲 全 無 人 道 主 ê 6 、 正 義 感 、 邏 輯 或 德 

觀 含 但 吾 人 此 時 竟 避 不 5t 論 此 項 問 題 ， 反 

而討論留居塞浦路斯之猜太人及歐洲^所人 

民問題。歐洲失所人民得到美國及各難民組 

織之巨數資助，其生活極^安樂,而55»伯人 

於最近被;Ê離家出走者亦有權在調解專員及 

聯合國觀察員之保護下返囘其原居留地，库 

可在彼安居樂繁不致再受溢擾及殘害，不致 

再有被》&逃C:之盧。 

本人認爲上述各節應予W考盧，耶路撒 

冷不IS防應早日實現，以g整個城市陷入困 

難 狀 ^ 同 時 尤 當 厳 守 停 戰 定 俾 調 解 專 員 

能覚得和卒調整巴勒斯坦將來地位問題之方 

法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J i j y i 其 行 動 聽 任 猶 太 人 達 

到其最後目標，即命令亜拉伯人睡口不作一 

言接受停戰協定，使猶太Â在安全理事會及 

聯合國s督之下完成其計劃是也。 

Mr E B A N 色 列 ） 吾 人 適 纔 所 脍 之 演 

說包括許多有趣之？^,但本人認爲其中多與 

本人擬提ffi之特定問題無獮，即安全理事會 

是 否 蘭 切 恢 復 耶 路 撒 冷 用 水 之 伊 給 周 題 是 

也 耶 路 撒 冷 解 除 武 裝 問 題 固 然 重 耍 ， 但 本 

人認爲與目前所;Î論之特定問題無繭。事實 

上，七月卞五日所通遏之决議案[S/902 ]並未 

命令耶路撒冷不得^防。任何一方面均無同 

意 耶 路 撒 冷 不 1 £ 防 之 義 務 停 戰 决 議 案 內 將 

此周題列爲目標之一，罱調解專員耱績努力 

就 事 求 得 協 議 但 此 項 目 標 之 完 成 並 非 遵 守 

停戰協定之先决條件。本人企欲證明者爲無 

論耶路撒冷是否解除武装，無論耶路撒冷之 

臨時或永久地位是否已經决定，但拒予耶路 

撒冷W用水之伊給在任何時間、任何It形之 

下均屬違犯停戰協定。無論IE拉伯難民問題 

能否解决，恢復耶路撒冷用水之伊給乃安全 

本 人 不 能 r 解 敍 利 5 S 代 表 所 論 之 难 即 

成爲不相干之事，且食毀壤Latrun抽水站之 

理 由 。 事 實 爲 — — 此 且 爲 唯 一 緊 耍 之 事 實 

均曾一:i 

違 停 戰 協 定 是 " 吾 人 實 不 解 理 事 會 如 何 能 

容許此種現象!§以繼週、H以繼月公然存在， 

W致醸成昨日最大膽之違rj事件 

如停戰决議案果有任坷力量，期理事會 

即 不 對 負 此 事 之 賁 者 採 取 任 何 行 勸 然 : â 將 

來計亦當欲保證立刻恢復其本身所裁定認爲 

係任何停戰協定所必需之程序。抽水管全在 

以色列軍隊及工程師管理之下，是"本人根 

锥此節建議在技術上負责保管整個茅統中其 

他抽水站之人員，應有出入Latrun抽水站之 

權，W視能否加速修理工作，俾可恢復耶路 

撒冷用水之伊應 

主 席 理 事 國 不 欲 就 此 項 問 題 發 言 一 

事 表 矛 安 全 理 事 會 尙 不 擬 論 英 聯 T 國 代 

表:安全理事會前次會議中提出之問題或蘭 

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收 到 之 許 多 文 件 而 提 出 之 周 

題，讕於此後類問題，秘書處之代表今日已予 

吾人W若干涫息。 

理由所在，似爲安全理事會對於英聯王 

國代表於理事會內所提出之一般苘題，尙未 

猹得充分之涫B>——本席係指亞拉伯難民及 

猶太失所人民二基本問題而言。^國、英聯王 

國及亜泣伯各國尙未答g秘書處向各該國提 

出之問題， 

所允予提供之涫息 

諭此二基本問題。 

第三問題不如前二間題範閬廣大。本席 

係指塞浦路斯猜太難民問題而言，此項周題 

前綞提出於安全理事會會i*，後又由W色列 

國代表Ai書面方式[S/965， 5/946】提出安全理 

事會,並口頭提出陳述[第三四三次會議 lo镧 

於此第三周題，IT未簡提K任何建議，可見 

此問題似亦當留待jyi後5寸論 

今日會議中所提出之問題Ai耶路撒冷城 

用 水 之 伊 麼 問 題 最 爲 緊 耍 ^ 城 內 萬 千 人 民 

之 生 命 與 存 在 均 與 此 事 有 彌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

所狻涫s，爲耶路撒冷伊水之抽水站之一已 

截炸毀，結果顯甚厳重 

本席認爲吾人應一方面將^項問題留置 

議事日程上，待將來得到更3^盡之涫,窗後再 

予3論同時理事會應提請調解專員注實，目 

前 f t 形 旣 屬 如 此 ， ^ 調 解 專 員 : 拔 取 適 當 步 

驟 ， " 緩 和 耶 路 撒 冷 因 用 水 之 供 給 觖 乏 而 形 

成之ft勢。諸君如輛異議，本席建議由安全 

理事會主席或秘書長a調解專員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英 聯 干 國 前 主 

t言者時，本 



人0爲主席係指就今日午後所s寸論之耶路撒 

冷用水之伊應周題而言。本人此刻對於该項 

两 題 並 無 特 殊 實 見 因 除 此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

得涫息W外，本人別無其他It報也。由調解專 

員之來文[S/963]觀之，似將有進一步之調 

査,理事會顯然須等候調査之結果。就本人而 

言，本人完全同盲主席之建議。但依本人對 

主 席 所 言 之 了 解 ， 如 前 後 提 出 之 關 巴 勒 斯 

坦之其他問題亦在今日5t論範園之內或亦得 

提ffiSt論，則本人擬就塞浦路斯被扣押之猶 

太人略進一言。 

此項問題業於W前匸t論該問題之A程中 

—再提出，敝國政府因其所採之政策，屢受 

非議。本人擬於答 f i此節"前，略就此層巴 

勒斯坦問題之歷史背景發表意見。理事會諸 

君或能憶及不久jyi前調解専員於此間發言時 

稱雙方旣然均扦擊^専員,可見就大體而言， 

或可謂m尙能保持中正不偏[第三三三次會 

議]。自敝國政府與巴勒斯坦問題發生闢係 

後，多年來亦常烕覺如此。 

理事會諸君一方面脍^亜拉伯方面之看 

見，堅持不許任何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，一 

方面又聽猶太代表憤*it之抗議，反對吾人 

據稱對欲進入巴勒斯坦之任何猶太人之自由 

移 殖 ， 加 " 干 涉 當 我 國 政 府 仍 負 管 理 巴 勒 

斯坦之賁任時,筲取一適中之 it ，規定每年移 

殖人數。此種辦法一如其他多數妥協辦法,反 

而 觸 怒 雙 方 雙 方 均 " 認 爲 此 舉 不 合 法 一 所 

持 理 由 自 相 反 。 但 敝 國 政 疳 之 信 念 不 因 而 

當我政府厲行此項政策之期間，常發生 

於限定人數"外偸運 ï f !太移民入境之事。此 

種移民吾人>â去、現在均稱之爲"不合法，'之 

移民。凡吾人所能在中途攔截者均予安頓於 

塞 浦 路 斯 ， 其 現 仍 留 於 島 上 者 爲 數 颇 衆 吾 

人本可將其流逐海外或送返其登船口岸 

隨後委任統治期間終止，停戰開始，調 

解專員1®委派。關五月二卞九日[s/801] 

决 議 案 內 軍 役 年 齡 男 子 之 規 定W 及 此 項 規 

定對此等暫押塞浦路期島上之人如何適用之 

問題，隨即引起爭執。猶太代表於某A[第三 

一一次會議]稱卩亥決議案特別規定軍役年齡 

男子入境問題，本人擬就渠之陳述補充說明 

̶̶按渠當畤並未說明此節̶̶該項决議案 

同 時 亦 特 別 規 定 此 等 軍 役 年 齡 男 子 另 歸 一 

特別辦法管理。决蕺案之措辭値得吾人注意。 

决 議 案 規 定 稱 " 軍 役 年 齡 男 子 如 迤 入 巴 勒 

斯坦，，即不得予"勋員或受軍事;311練。此語 

自絕非特別准許軍役年齡男子移殖之;i也 

關 此 節 ， 本 人 或 可 請 理 事 會 諸 君 注 意 

今日送達吾人之文件，即文件S/964。此係 

聯合國調解專J 

他各節外並謂 

" 本， 

拘留於塞浦路斯之猾太難民進入巴勒斯坦簡 

題之處理應依闞於實行停戰協定之一般現行 

規則，尤其作戰人員不准入境之規定，Ai及 

軍役年齡男子入境之條件o，， 

關於此等軍役年齡男子入境以後，必能 

遒守上述規定一節，試問有何保證辦法Î就 

本人所知，即連保證遵守此上述條件之計劃 

網耍亦不存在。 

目前之實P^淸形如下。本人所持數字如 

果無^，則今日在巴勒斯坦近旁塞浦路期島 

上除少數婦孺外，計有軍役年齡男子七、八 

千人之多。彼等今日之所以在塞浦路斯，乃 

因其企圖違犯吾人所制定之規Si】——吾人雖 

備 受 雙 方 之 责 慷 ， 自 信 吾 人 負 责 統 治 巴 勒 

斯坦之期間，固有充分權利制定此項規則。彼 

等细未企圖破壞吾人所定規則，根本即不致 

被 拘 留 K 島 上 渠 等 多 數 曾 受 相 當 之 軍 事 3 1 1 

練，此事有紐約前鋅論壇報記者本年五月十 

三日之通訊爲憑。試問吾人豈能於停戰初期 

容許此等人員大批進入巴勒斯坦乎？ 

2：月二十九日决議案之眞實停戰期簡 

不予任何一方面 jy i軍事利益調解專員對决 

議案之解釋亦復如此。茲弓im^t:月十二曰之 

報 吿 書 ， 文 件 5 / 8 8 8 ， 英 文 本 第 十 頁 倒 ， 

二句如下 

定 保 護 之 下 安 然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可 能 造 成 有 

利 於 一 方 面 之 軍 事 利 â 。 " 

吾人准許此數千軍役年齡之猶太男子立 

刻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是 否 可 平 衡 雙 方 之 力 量 

乎'吾人如何能採取此種行動？本人願請理 

事會任何代表證明吾人此舉爲合理。 

巴勒％坦猶太建國協會代表#i其八月四 

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中一 

文件S/946分發各理事國一 

專 員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列 陳 述 並 曲 加 解 釋 ， 

即調解專員所稱將此等人員拘押:r塞浦路斯 

島 上 鈍 係 " 英 聯 王 國 當 局 單 方 之 行 爲 ' [ 第 三 

三三次會議]。但敝國政府固從未g認此賴。 

敝國政府僅拘；i押此等移民不在停戰協定禁 

止 範 圜 之 內 且 認 爲 此 舉 與 上 引 調 解 專 員 報 

吿中所表亍之願望符合 

有某項論據或能迎合由人道之立場視此 

項 問 題 之 人 士 此 論 謂 * ^ 紐 期 停 戰 特 殊 I t 形 

之 下 禁 止 人 民 前 A 其 所 選 定 之 地 方 或 無 不 

可，而今停戰期限篓經展延，吾人且希望能 



鹁期限展延，故再制止此等人民,不令前往 

實有違天道正義 

本人之了解如果無3^猶太建國協會代 

表於其上引致理事會主席函第三段內陳述其 

所代表之當局之奮見時，稱停戰此!^已不復 

jyi調解專R與，方所議定本年六月八日文件 

S/829所载之詳釉解釋辦法爲依據。该文件中 

除其他各節外:msi 

'闢*î、軍役年齡男子問題，調解專員 

停 戰 期 間 應 行 使 裁 定 之 權 " 决 定 入 境 移 民 

中軍役年齡_^子之數目是"if,足jyi給與一方面 

" 軍 事 利 益 若 然 則 j f 拒 絕 不 准 其 入 境 如 

因適用上述原則對軍役年齡男子入境ai加限 

制則在停戰期間內 i f在31解專員及觀察員 

監視之下將其安置營房內，在此期內不得予 

以動員併入武装部隊內或施"軍事;III練或同 

軍事311練。' 

敝 国 政 府 不 接 受 所 S i 此 項 協 議 已 失 效 

之 意 見 且 認 爲 理 事 會 七 月 十 五 日 關 於 停 戰 

之决議案 [S/902]作明文规定稱 

"請所有有關政府與當局繼續與調解專 

員合作，俾依88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玉月 

二十九日所通過之决議案維拧巴勒渐坦之和 

平 。 " 

調解專員顯係Ai此决議案爲根據制定本 

人上節所引述之協議 

本 人 t 感 驚 奇 者 爲 猶 太 當 局 竟 懷 疑 此 

等協議是《仍繼敏有效，蓋猶太建國協會代 

表JB^其八月四日來函第四段曾切實引據調解 

專 員 之 解 釋 M r Shertok七月三卞日致調解 

專 員 函 第 二 段 亦 引 據 此 種 解 釋 後 一 來 函 經 

齠成夂件S/94 

伹 輛 論 如 何 敝 國 政 府 爲 本 人 適 纔 稱 

^ 問 題 之 人 方 面 之 問 題 尙 需 根 據 目 前 之 谤 

形 ， 予 檢 5 1 理 事 會 5 t 論 難 民 問 題 之 上 次 

會 菡 中 [ 第 三 四 會 > a ] 有 人 警 吿 理 事 會 不 

可 不 先 5 t 分 審 査 事 實 收 * 佐 證 之 夂 件 — — 

烏克蘭蘇維埃ft會主義#：和國代表其他代 

表提出一案件時尤特別堅持證明文件之^耍 

——而倉促作成决定本人認爲此項警吿用 

目前之辯論尤其適當 

第 一 根 據 七 月 卞 五 日 理 事 會 决 ^ 案 而 

延 期 之 停 戰 協 定 不 幸 並 非 立 於 絕 對 絷 固 之 

基 磋 上 安 全 理 事 會 經 常 接 獲 所 謂 破 壤 行 爲 

之s;>f， jyi及闢*1自爲受害者或將楦自採 

報復行勸之報吿。在此種 f t形之下敝ai^肝 

不 得 不 運 用 其 獨 有 之 權 力 ， 採 取 行 勸 准 許 

另 一 極 度 令 人 不 安 之 因 素 參 入 此 周 題 前 ， 

特別審愼加W考盧。因此，當敝國政府决定 

自負將此等人民繼續拘押於塞浦路期之令人 

爲難之賁任時，實非奮在報復，而因認爲此 

舉 或 能 促 進 巴 勒 斯 坦 之 和 平 敝 國 政 府 認 爲 

其 行 動 得 到 此 種 效 果 ， 但 " 1 ： 不 認 爲 停 戰 

之基礙業已穩定至可 i i採取任何冒險行爲之 

程 度 不 論 如 何 敝 國 政 府 對 於 調 解 專 員 行 

將採取"保證此等軍役年齡男子入境不致給 

予 任 何 一 方 面 " 軍 事 利 益 之 步 驟 a i 須 得 充 

分 之 情 報 報 章 之 報 吿 證 明 敝 國 政 府 關 於 此 

^ 之 憂 蘑 非 全 輛 根 據 本 人 自 然 不 能 保 證 

此項報吿絕對準確無;％按報紙载稱若干於 

停戰期間進入巴勒斯坦之移民——其中包括 

於委任統治期間由海發1；逐出境送往歐洲之 

若干人——已參加猶太軍隊，且已事實上參 

與作戰 

再者，敝國政府之所W認爲就被押於塞 

浦路斯之人單獨j作一决定此際尙非其時者， 

尙 有 另 一 理 由 本 人 係 指 A 月 — 日 第 三 四 三 

A 會 議 時 主 席 就 ^ 周 題 所 作 之 裁 定 而 言 按 

主席稱塞浦路^被押之猶太人苘題僅爲基本 

問 題 之 一 部 份 此 項 基 本 問 題 " 包 括 猜 太 籍 

失 所 人 民 及 亞 t ï 伯 籍 難 民 " 如 W 吾 人 現 所 

百 1論之人（即塞浦路^被拘押之猶太人)與被 

驅逐離開其淪入猾太人手中之家鄉而出走之 

亞 伯 難 民 ^ 較 ， 後 者 之 人 數 遠 力 前 者 之 二 

十倍jyi上。猶太方面不許此等難民返還其家 

鄉 此 種 難 民 之 生 活 f i l 况 多 遠 不 及 塞 浦 路 斯 

營 中 之 猜 太 人 此 項 問 題 中 自 然 含 有 一 安 全 

方 面 之 因 # 但 正 如 本 人 頃 所 指 陳 者 ， 塞 浦 

路 ^ 猶 太 人 問 題 方 未 嘗 輛 之 吾 人 値 得 注 意 

者爲調解專員]！?^其最^向猾太當局提出關 

f 解 决 亜 l i 伯 難 民 問 提 案 ， 即 八 月 五 日 

之 夂 件 S / 9 4 8 內 會 建 議 " 爲 顧 全 安 全 

起 見 可 就 願 意 囘 籍 之 難 民 區 分 爲 軍 役 年 齡 

壯 丁 及 其 他 南 類 " 本 人 認 爲 上 引 一 言 正 足 

表 亍 解 專 員 對 停 戰 協 定 之 解 釋 與 敝 國 政 府 

處 f i 塞 浦 路 ^ 被 扣 人 民 問 題 之 見 解 同 安 全 

理事會由文件S/949可見此項規定雖非常合 

理，然猶 i :當局仍拒絕調斛專員之提案。 

最 後 本 人 願 聲 明 敝 國 政 府 自 然 仍 將 隨 

時根據情勢之演變審St此項問題。 

本 人 今 不 得 E 再 躭 擱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時 

間，W答覆八月二日[第三四三次會議]3論 

此苘題時，克蘭代表所作特別表徵其苫辭不 

負 賁 任 之 批 ^ 深 或 抱 歉 M r Manuilsky之 

涫息雖不一定可缧,但來源甚多。桌稱，"在 

塞浦路Vf島上有大纰失所人民處於極悲'#之 

境 地 C 關 於 此 節 ， 本 人 請 引 讀 ^ 浦 路 ^ 緦 & 

就 島 上 營 中 淸 ^ 致 本 人 之 來 文 其 文 如 

' 各 ^ 營 地 分 別 位 沿 海 風 I 娛 人 、 環 

境衞生之二地，而二地各營間之往返巳予 



便利。營中之內部管理》及綞濟悉交營中居 

民自理，除爲顧全安全外,當局絕不加£1任何 

干涉。經最》£—次搬移W後，居民約一萬三千 

至一萬四千人"——本人不悉此數字如何能 

i: 一萬一千人相符—— 

"所"f^受之便利如按英國軍隊所規定之檁準 

而言，足W應付超^此數一倍以上之居民0居 

民 行 動 稍 受 限 制 外 ， 均 能 享 受 正 常 慷 快 之 

家庭生活。配給之糧食較一般中歐水準爲高， 

成年男子每日可得二 ，二六〇"1路里，成年婦 

女可得二， 一 三 0 卜 路 里 幼 童 、 嬰 兒 及 班 婦 

另外配耠称外食物。除此"外尙有美國聯合 

分配委員會繭利丁作部配耠食物，S委員會 

在保存當地有限资源之限镧下，可W自由探 

購。醫務荦及簦內之小型醫院W及Nicosia之 

症 " 。 

對 於 所 謂 此 等 居 民 " 處 於 極 悲 慘 之 境 

地 " 一 說 最 好 之 辯 護 恐 無 過 於 下 ^ 驚 人 之 

健康統計數字——本人茲再引述總督之银吿 

如下 

"各營地設立巳近兩載，拘留該地之人 

數前後計達五萬四千人，但死C:總數僅S七 

十三人，llgffi生則有一千一百五十人之多。 

新闢記者及其他視察人員對於被押人民離開 

塞浦路斯時之健康體格，多有道及。鑒於此 

等居民來到塞浦路斯之前所經歷之戰時及戰 

後生活，此項統計數字更足令人驚嘆。外加 

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(其職員約有一百人左 

右，均能自由出入各營地)之合作，吾人供W 

種種繭敎育、嬰a齲利、戶內及戶外活動， 

包括海水港等方面之便利親友as問不受任 

何 限 制 並 特 別 規 定 猶 太 正 敎 徒 得 違 奉 其 宗 

敎 儀 式 其 中 並 包 括 繭 ， 猶 太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

淸 具 食 物 之 規 則 C 新 Hst i 者 W 及 官 員 檢 査 各 

營地至爲歡jffi,公正之猶太人視察者且謂賙 

於 衞 生 、 繭 利 、 敎 育 方 面 之 各 種 便 利 有 衋 

有，故由塞浦路斯移殖巴勒％坦之移民，自 

各 方 面 言 之 均 堪 稱 爲 最 礙 秀 之 公 民 。 '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) 本 人 因 時 

間 已 晚 擬 儘 量 從 略 發 言 

今 日 午 後 吾 人 雖 未 從 長 5 t 論 但 已 簡 單 

論 述 之 周 逗 有 三 耶 路 撒 冷 用 水 之 伊 龐 拘 

押te塞浦路斯之猜太人及亚ÎÏ伯失所人民 

等問題。本人前曾請求於此三項周題之後加 

一 第 四 問 題 即 在 巴 勒 ％ 坦 佔 絕 對 多 數 之 

民族代表仍未能參加吾人St論之問還。此等 

代表未能到席乃因上月主席[第三三〇次會 

議]所作裁定所致。本人認爲主席此種裁定旣 

不合法，又不合理，更不合民主原則。安全 

理事會本月》之主席仍保持此種裁定，钛该 

多數民族之代表至今仍未能列席tt l&。余0 

爲此非巴勒斯坦絕對多數民族（即B勒斯坦 

之35拉伯民族）之代表拒絕出席此圚會議之 

周題。該多數民族之代表因上月&理事會主 

席之[不合法、不合理、不符民主甩則之裁定， 

已因而不復再願 f參加此間之; t論矣。 

現請3論耶路撒冷用水之伊耠周題。本 

人已澈底翻闥吾人所持有之文件，並耋量搜 

索記億，仍未得任何獮於無條件無限制伊耠 

耶路撒冷全城用水之决議。本人或可蘀明耶 

路撒冷之猜太人如果果然感到任何困苦，最 

多亦不外水之供應短銻——且本人認IS水之 

伊應未必十分缺弒，城內居民並不窘困。護 

運隊經常M水及其他物資帶與居民，其中並 

包括軍械火藥等，均趣運至il地附>£，及若 

干無辜人民之左iE。 

本人固明白安全理事會今日不能歉底ft 

論此問題，亦不便採取任何步驟。吾人似無繭 

耶路撒冷用水供應詳細情形之充分情報。 

就另一方面而言，本人憶片刻W前主席 

曾謂吾人或應311令調解專員採取必耍步驟供 

耶 路 撒 冷 以 其 所 ^ 耍 之 用 水 。 本 人 實 見 以 « 

安全理事會如採取此種步驟或採取任何其他 

步驟時就理論及公逍而言，務應避免令任何 

一方面佔俊勢。即蘭於耶路撒冷用水之供耠 

間題,調解專員亦規定不得例外。吾入不能將 

水之供給两題與耶路撒冷解除武装周題分翳 

；憎。 

繭 耶 路 撒 冷 水 之 供 給 問 題 ， 本 人 雎 未 

發現有何决議，但對於解除该地武装之周題， 

則本人確發現有若干决議。最後一項决議可 

見於七月十Ï日所作决議案[S/902]第七段， 

^决議案論及解除武装及保證對犟地之保逮 

問題。该項决議中所用文字非常淸楚。鑒於 

是項决議，吾人實不能否認有闕於耶路撒冷 

撒 除 武 装 及 保 籮 聖 地 之 命 令 存 在 同 時 ， 吾 

人方不能6、認耶路撒冷之繼績作軍事準懾與 

其水之供給問題確有其聯繋C故本人W爲吾 

人 不 應 計 割 就 其 中 一 間 題 有 所 勒 ， 而 對 另 

一問邋不加考盧。併水與撖P!^武装，此二事 

JE須一併匸t論，不能分開。 

至K拘押於塞浦路斯之猶太人周題，本 

人 認 谅 英 聯 干 國 代 表 頃 a 3 加 斛 釋 本 人 未 

見 有 何 贅 述 之 a i 耍 本 入 認 爲 軍 役 年 齡 男 子 

進入耶路撒冷與停戰協定之文字及精神絕對 

不符。本人不擬5t論其中所用字樣，因徜本 

人記憶不2^，英聯干國代表篓已加"引述矣0 

所 謂 " 如 有 軍 役 年 齡 男 子 入 境 ， ， 並 非 准 

許此等男丁入境之謂也。但本人確擬就安全 



理事會一再决議不得因停戰規定給與任何一 

方以軍事利益一節，St論停戰協定之文字及 

精神。 

如謂准許被拘於塞浦路斯人民中之軍役 

年撖男子進入巴勒斯坦並不增加任何一方面 

之軍事耰勢，此無論自暹輯或公道言之，實 

非吾人所能管像。故本人希望安全理事會將 

仍 對 被 拘 於 塞 浦 路 斯 者 不 採 任 何 行 動 此 等 

人正當箄役年齡，其進入巴勒斯坦41^將增加 

一方面之軍事勢力 

蹒 亜 拉 伯 失 所 人 民 問 題 敍 利 亞 代 表 

業已盡言其要本人鑒 :6^理事會不擬於此時 

5 1 論 ^ 問 題 故 不 擬 就 此 節 多 所 赘 述 。 但 本 

人於等待吾人下次51論该間題之PS^請理事 

會 注 意 數 日 " 前 秘 書 處 S 法 國 及 埃 及 代 表 之 

請 求 所 分 發 之 文 件 此 爲 一 九 四 八 年 5 月 七 

日蹦於難民及失所人民之文件A/C 1/W 7o 

本 人 提 請 理 事 會 Ï È 意 者 即 此 文 件 不 幸 不 能 

表示聯合國及聯合國會員國爲難民及失所人 

民盡力之處，反而表亍其未爲此等人民螯力 

之處。此所"吾人任巴勒耶坦之亞拉伯人承 

負 全 部 負 擔 之 理 由 然 而 此 時 追 詳 其 究 竟 或 

加 j y i ^ i 論 嫌 太 早 。 

吾人此刻所遇者不僅耶路撒冷水之供應 

問題而已，亦不僅爲被拘留於塞浦路斯之周 

題 而 已 。 問 題 m 雜 遠 遏 於 此 周 題 遂 輛 論 

停戰與否，猶太民族主義者欲盡量攞充其地 

继，取得優勢，爭取陣地"便進擊其他地方。 

本人現持有所謂Jki色列臨時政府之首腦 

最 近 之 演 詞 節 耍 此 文 判 載 於 甫 出 版 之 八 月 

十六日之時代ai，J。 Mr BenGurion除其他 

各節外並；i 

' y i 色 荆 將 來 能 發 展 m 盛 乎 ' 

全 , 界 有 一 千 一 百 萬 猶 太 人 本 人 並 

不預言彼等將悉數來此，但預料移民人數可 

以百萬計，苒加人口自然增加，本人不難想 

像 將 來 猶 太 國 可 W 發 達 成 一 擁 有 一 千 人 口 

之國家 

聯 合 國 劃 歸 " 色 列 國 之 領 土 篚 夠 容 納 

一千萬人口乎？ 

本人認爲非常可疑。 

此僅本人可向理事會提出之許多例證之 

一而已。本人"爲吾人最後終須面對全面事 

實 

主 席 發 言 人 名 單 上 有 二 人 尙 未 發 言 。 

本席擬請各該發言人發表耆見，希望其能從 

略，今日會議可即此吿一結束。 

Mr E L 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主 席 曾 表 亍 

擬就耶路撒冷水之《^應周題予調解專員"一 

答覆。主席謂理事會如不反對，蕖擬考盧如 1 

一四 

何答覆調解專員。本人反翳此種稃序，理由 

爲 第 一 ， 吾 人 未 悉 主 席 擬 發 送 調 解 專 員 之 

電 稿 措 辭 如 何 第 二 理 由 Ê 主 席 此 係 答 投 

調解專員之電報。據本人之了解，調解專員 

並未謂主席或安全理事會就此項間題示知意 

見 或 答 覆 調 解 專 員 來 文 [ S / 9 6 1 ] 中 僅 述 及 

耶路撒冷伊水一事之消苣而已。蕖稱渠正在 

與各方5t論該問題,希望能得一解决辦法。渠 

並未向吾人請示意見，亦未請吾人就^問題 

予 " 指 示 本 人 反 對 電 揑 調 解 專 員 之 另 一 理 

由爲主席僅提及水之伊應問題，而;^問題;5 

爲附帶提出之問題，其他比較重要及調解專 

員特別加"注意者，如35拉伯難民問題，W及 

耶路撒冷不設防苘題，則主席並未提及。調解 

專 員 每 次 來 文 均 3 論 此 二 問 題 0 主 席 並 未 表 

亍 擬 就 此 二 ^ 予 調 斛 專 員W任 何 指 示0 

主席何Jti祇提出此彌乎猶大民族利害翻 

係之問題，而忽視其他涉及保護亜拉伯民族 

權利之苘題乎？本人認食安全理事會處理该 

問 題 時 應 表 現 卒 等 待 遇 及 公 正 之 精 神 於 辦 

理 提 交 吾 人 之 各 問 題 時 應 視 雙 方 爲 同 樣 重 

耍 與 雙 方 " 同 等 之 機 會 & 沙 意 。 本 人 認 爲 僅 

注意一個問題而忽視其他問題實欠公正。 

主 席 謂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均 未 提 出 任 何 建 

議，但同時主席本人則提出一項建議。如主 

席 堅 其 所 用 方 式 提 出 ， 本 人 希 ‧ ̂ 桌 能 使 

之普遍包括全部苘題，請調解專員綞辦難民 

返籍、耶路撒冷城不設防、水之伊應、各交 

邁線等词題。吾人應將所有問題一併包括在 

內，不可僅辦理其一，從而表示安全理事會 

給與某一苘題W優先之地位，一任亞拉伯難 

民2受艱辛，雖其露宿曠野，蹇成餓莩，亦 

所不計0 

職 是 之 故 本 人 實 K 難 贊 成 主 席 之 建 議 。 

Mr EBAN 色 列 ） 本 人 將 從 略 陳 逾 

吾人對被拘押於塞浦路斯人民一事之盲見， 

因 就 吾 人 之 觀 而 論 ， 此 項 間 題 之 背 景 3 1 經 

载 於 W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發 出 之 文 件 S / 9 6 5 內 。 

本 人 特 此 聲 明 此 ^ ， 因 英 聯 T 國 代 表 於 其 分 

發各代表之陳述第三茛上誤稱此文係由猶太 

建 國 f â 會 發 出 ， 本 人 非 猶 太 建 國 會 會 員 ， 

不 能 發 表 ^ 協 會 之 實 見 猶 太 建 S 協 會 今 日 

之 任 務 與 其 數 j i j y i 前 之 任 務 大 爲 不 同 達 稱 

某一文件係簽署人以外任何他人所作，或謂 

某 組 铼 或 其 領 釉 應 ^ 非 其 所 擬 之 文 件 負 责 ， 

國 習 慣 上 實 鮮 見 此 例 。 

"色列臨時政府與英聯干國政府直接談 

良久，毫無結果，乃將塞浦路斯難民周題 

提出安全理事會[S/864]。五月二卞九日通遏 

停 戰 决 ^ 案 [ S / S O I ] 時 ，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立 即 



下 令 厳 禁 此 等 男 女 及 兒 童 移 殖 以 色 列 經 & 

數 星 期 緊 張 之 談 判 j y i 後 ， 禁 I t 婦 孺 及 超 軍 

役 年 齡 之 男 子 移 殖 之 令 乃 稍 放 鬆 留 禁 塞 浦 

路斯島_h者尙有卞八嵗至四十五嵗之男子七 

千五百人，及其眷羼三千2L百尺，塞浦路斯政 

府所稱數字 i d l 前尙不失爲正確此等眷愿本 

無須留於塞浦路斯，但彼等自勤决定留居島 

上，此舉自將引起能明瞭家庭生活每因共同 

之义難與損失而更爲融洽者之敬重 

前已准許此等人民入境之"色判政府最 

近數週W來盡最大努力商請釋放此等人民。 

"色列政府諝調解專員就扣押此等人民對停 

戰决議案之影響作肯定之說明。 i l色列政府 

駐偷敦代表與英聯王國代表從長;#細談判此 

事 伹 其 努 力 一 無 結 果 英 當 局 仍 繼 績 扣 押 

此 等 難 民 英 聯 + 國 政 府 官 方 是 近 之 意 見 由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今 日 午 後 之 陳 述 可 見 之 。 渠 

謂扣押此等人民乃依蠲解專員之實。 

Mr Rees Williams七月二卞八日於IT議 

院發表一現已公佈之陳述，；！英政府拘留此 

等人民乃"執行安全理事會决議案之規定"， 

並"執行調解專員之意旨，。根據此說，使此 

等人民受苦之責任，竟已完全諉諸安全理事 

會及調解專員矣。此說是A公正確實？吾人 

勢須進一步硏究英聯T:国此刻將此等人民扣 

押於塞浦路斯是否係遵4^安全理事會决議案 

之 規 定 或 調 解 專 員 之 意 旨 本 人 j y i 爲 英 政 府 

gtie執行安全理事會之决議，又未實踐調解 

專員之意旨。 

安全理事會五月二十九日所通過之决議 

案 — — 現 經 包 括 在 七 月 卞 五 日 之 决 ^ 案 内 

[S/902]後一决議案即爲停戰之根據——包 

括 兩 翔 獮 於 准 許 移 民 近 東 国 家 之 規 定 對 於 

作戰人員之行動規定，111條件加jyi荦止此 

項禁令輛人加"疑P>>3，不&吾人St論範鬮之 

內，因調解專員規定作戰人員之定義，巳爲 

jyi色列臨時政府所接受。^定義[S/829]僅適 

用於武装人員或經^明屬於特定軍事部隊之 

人 員 ， 不 包 括 吾 人 : â 常 爲 係 移 入 一 S 安 家 

立 繁 之 普 ^ 人 民 ^ 聯 干 國 政 府 毎 ^ 發 表 ; 

話 或 實 見 時 ^ 主 張 此 七 ， 五 〇 〇 î « 難 民 係 

調 解 S 員 規 定 範 圔 A i 內 之 作 戰 人 員 貫 政 府 

僅 謂 此 等 難 K 爲 軍 役 年 齡 之 男 子 ， 並 ^ 僅 此 

一PS即足證明ii，扣押或有予扣押之ai S-0 

然則3决議案對於軍役年齡男子曾作何 

種 規 定 ？ 决 羲 案 中 絕 輛 ¥ 役 年 齡 男 子 須 予 

排 斤 之 規 ^ ， 更 未 規 ^ 英 政 府 有 任 何 ^ 務 或 

權利強加扣押。决議案中僅提及其入境茼So 

事實上，该决義案fi*^此等人民入墳W俊之 

舉 止 h 動 特 別 制 定 規 定 作 戰 人 員 雖 絕 對 禁 

止入境，軍役年齡男子入境問題則有明文規 

定如下 

" 如有軍役年齡男子進入其所統冶 

之 國 家 或 境 土 之 內 " ， 各 该 政 府 應 " 承 諾 不 

予動員或施以軍事M練 "[S/801] 

此 項 規 定 如 何 能 作 爲 禁 Ih 其 入 境 之 解 》 

吾人如何能就現在不在^地將來甚至不能入 

塏之人,規定絕不予勸員或311練之保證Î謂 

如有軍役年齡男子入境，即應制定某項規定 

加 i i管理，自含有准其入境之實。 

但吾人如定追溯^决議案sS^âAl前之 

mm&,則莫正^會之可能更少英聯王國 

代表提案原草案[S/795]請求除禁止作戰人 

員"外更禁止軍役年齡男子進入任何近東國 

家 。 該 案 如 經 過 ， 則 英 聯 干 國 禁 止 此 等 

人 員 離 開 塞 浦 路 * 之 舉 自 然 合 理 ， 但 ^ 草 案 

並 未 通 邁 安 全 理 事 , 明 知 此 種 規 定 僅 不 利 

於 猶 太 方 面 猶 太 軍 隊 赋 能 由 七 十 五 萬 居 民 

中募招士兵,而亜拉伯軍隊則從鄭a£各交戰 

國3千萬人口中補充其軍隊。各層年齡之亞 

泣伯人，與其年齡相當之猶太人比較，成四 

卞與一之比，數目之差異更因人口之自然增 

加 ， 懸 ^ 大 。 

故ffiit伯方面祇須用立法徵兵或募兵方 

式便可辆限制增加其武装部隊。即在停戰規 

定之下，55找伯軍隊亦可於旦夕之間增加其 

部 隊 總 數 至 四 百 萬 人 之 多 停 戰 協 定 中 並 無 

一字阻ih亚拉伯方面增加其軍隊之教目。故 

如禁止軍役年齡男子移殖，猶太民族之人數 

相形益見缺少。 

上 述 即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} * 耆 之 ^ 故 完 

全禁止並不參加軍事單位作戰之軍役年撖男 

子入堉之亨案將損害决‧！，所造成之均勢。 

因此法s代表於安全理事會第三一〇A會議 

時，特別注重决議案之4^衡該代表提出恢 

復軍役年齡男子自由移铋之修正案，但同時 

規 定 此 項 移 殖 不 得 造 成 增 加 武 装 部 隊 之 後 

果 修 正 案 由 = ^ 國 予 W 贊 助 ， 經 英 聯 王 國 

接受，安全理事會乃予;âA。 

法 國 代 表 解 釋 其 所 提 修 正 , 之 用 耆 時 ， 

其 言 辭 之 明 確 正 直 與 在 常 無 異 桌 稱 此 項 修 

正 案 之 目 的 在 " 禁止作戰人員之移殖， 

但軍役年撖男子不在禁止之列 " 。 本 人 

茲mai—遍桌51此項修正案之目的不在=^ 

I I ： 軍 役 年 齡 男 子 入 境 。 桌 繼 稱 " 並 

法 防 止 停 戰 期 間 動 員 此 等 人 民 " [ 第 

三一〇次會議] 

故吾人由决遘案中所用字樣及^决p，案 

甩 提 案 人 明 白 表 示 之 盲 見 ， 可 見 ^ 决 ^ 案 裙 

不 能 成 爲 因 移 民 適 値 軍 役 年 齡 ， 故 可 強 禁 

一五 



铯 其 移 入 0 色 列 之 理 由 。 ^ 項 決 議 案 趣 修 正 

後成爲協議之第一個文件。因法S代表力求 

平衡公正，吾人始锥得此次停戰及延:停戰 

之協議，蓋在法國代表提出修正案ii前,吾人 

僅有一即欲使停戰維持五分錡之久亦不可得 

之决議案;s案而已。即此項修正案仍不能完 

全恢復勢力之卒衡，因35泣伯方面迄今仍能 

自由;W練或動員其爲數以百萬計之人民也。 

但 因 法 國 代 表 提 Î R ; ^ 修 正 案 , 停 戰 乃 賴 " 保 

全 ， 此 固 事 實 ， 不 容 置 疑 。 

但今日塞浦路斯之情形表現英聯干國政 

府援用;^政府原先提出 IP被安全理事會否决 

之 T ? ? ^ 案 , 置 全 部 過 及 包 括 於 五 月 二 十 

九 曰 决 議 案 中 之 修 正 案 於 不 顧 停 戰 成 議 悉 

賴^决議案，故英聯王國代表如謂扣拘猶太 

人民係Jki安全理事會之授權爲根據，蕖須指 

明决議案中某一段命令其得拘押此等人民， 

不 便 其 進 入 " 色 列 

本人固悉現有一種規定停戰不得予任何 

— 方 W 軍 事 優 勢 之 解 釋 方 式 本 人 不 擬 就 此 

項 方 式 提 出 爭 議 茲 假 定 敍 利 亞 代 表 所 作 解 

釋停戰目的之定義在哲理上極爲明達。但吾 

人仍須明瞭該定義之拴質。S定義只能爲五 

月二十九日决^案之說明，絕不能改鐽其目 

的。安全理事會一旦通>â一决議案後，其主 

席不得改正决*案之規定，主席不得慷張其 

伸鳊餘地，或增加其限制。决議案如規定禁 

止某一事，主席或調解專員即不得裁可之。 

决議案如規定某一事可行——如此項决議案 

准許箄役年齡男子移通——則主席之解釋方 

式或調解專員之裁定不得予"禁止。 

正细英聯？國代表所稱終止於七月九日 

之第一次停戰有效期間，雙方有一協定，稱 

調解專員如以食軍役年齡移民人數逷多時， 

可 A i 有 權 自 行 褂 酌 辦 理 伹 此 項 協 定 並 無 助 

於 英 聯 干 國 代 表 ， 蓋 定 僅 規 定 調 解 專 員 有 

便宜 tr事之權,且蠲解專員曾宣稱巣並未就 

此案運用其權力。 

英聯王國代表不認爲此項條件有改鐽之 

餘地，蕖不認爲此項條件業艇廢集。本人係 

指箪役年齡男子在停戰:^間應予拘留之規定 

而 言 但 吾 人 則 確 認 爲 此 項 規 定 罕 經 廢 棄 ， 

尤耍者,即調解專員亦認爲该項規定早經完 

全作廢，渠且於理事會議席上[第三三五次會 

議]提議根據適用於輛限期停戰之新條件重 

予修定。此等軍役年齡男子到達 i i色列海岸 

後,不但無須加 jyi拘留，吾人且已党得一完 

全不同而爲雙方均感满意之一套監視方式0 

換言之，調解專員已接受第一次之解釋可以 

依 新 情 况 加 " 鍵 通 之 主 張 。 

Mr Rees Williams於七月二十六日代表 

英聯王國政府®稱調解專員於其七月十二曰 

提交安全理事會之報吿書[s/sss]中指陳大 

批軍役年齡男子進入猶太區域勢將使某方面 

獲 得 軍 事 利 益 但 安 全 理 事 會 用 其 明 察 之 目 

光指派調解芎員一人，命其於移民人數達可 

改 變 軍 事 優 勢 之 隊 ， 自 斟 酌 便 宜 行 事 。 但 

此 缚 向 未 到 達 調 解 專 員 於 七 月 十 三 日 報 吿 

安全m事會稱暹或將如何行使此項權力。邋 

稱 

"本人認爲凡a逾萆役年齡之男子及任 

何 年 齡 之 女 子 皆 應 有 移 居 入 塏 之 自 由 , 但 對 

於軍役年齡之男子，如有大批適齡男子前來 

巴 勒 斯 坦 時 ， 本 人 當 有 權 謂 ' 停 止 , 貴 方 不 

得引入更多男丁，因此事將予貴方"軍事利 

"[第三三三次會議]o 

此 類 事 件 從 未 發 生 調 解 專 員 從 未 下 

令 " 停 止 ， 英 聯 + 國 之 行 動 絕 非 饗 應 調 解 

專員之便宜h事之權，僅保譖調解專員7TC無 

行 使 是 項 權 力 之 機 會 而 已 故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

實 係 槽 行 調 解 專 員 所 獨 有 之 權 力 英 政 府 執 

行是項權力，决定有一個軍役年齡男子移敏 

即爲大批移殖，並引調解專員不願容許"大 

批 軍 役 年 齡 男 子 進 入 巴 勒 ％ 坦 之 意 W 自 認 

爲有權不許任何此等男子入境 

英方欲使全世界及安全理事會相信英聯 

王國此舉正爲執iÎT調解專員實旨之企圖實爲 

此事件中是不幸之一幕，蓋調解專員對英聯 

干 國 在 塞 浦 路 斯 所 行 勒 之 意 見 ， 固 極 ; S 淸 

楚 明 白 ^ 解 專 員 於 其 報 吿 書 中 唯 一 述 及 

完全禁止移民之一段內稱 

"本人之解釋爲[五月二卞九日之]决議 

案並未禁止移民，亦未規定應絕對完全禁止 

此 種 移 民 內 有 軍 役 年 撖 之 男 子 [ S / 8 8 8 ] o 

然 英 聯 干 國 則 " 絕 對 完 全 禁 1 卜 " 此 等 年 

齡之男子之移殖，並欣眧宣佈英政府此舉正 

係執tr調解專員之實旨。此種行谅絕非根锒 

理事會之决袭案，絕非權威方面對該决議案 

之 解 釋 所 影 響 與 調 解 專 員 反 對 " 完 全 絕 對 

禁止移殖，之裁定街突。CouiuBemadotte於 

安全理事會第三三三灰會議時稱"下爲對蕖 

意 見 之 " 絕 對 正 確 " 之 解 釋 

" 調解專員向來未建議或請求在塞 

浦路斯整批扣押人民作爲遒守停戰之ai要條 

件 。 " 

故調解專員已如此證實其個人之盲見0 

但英聯干國代表拒不加"接受。Count Berna 

docte顯然不能證實調解專員之意見，正與 

此决議案有獮部份之^提案人顦然亦不能就 

^ 段 之 用 畜 作 樣 威 之 解 釋 同0 



吾人認食吾人所遇之間題不僅;s背離理 

事會之决議案，僭奪調解專員之權力，及曲 

解其意見而巳，且爲否認基本人權之事實0 

凡此被押於塞浦路斯之人民均爲長期壓迫下 

無辜受難者。當局不顧渠等之意旨將其押拘 

島上,逮捕後亦不予審判，渠等旣無被釋放之 

望，又與家人隔離，於孤寂中浪費其生命之一 

部份彼等之被捕全無法律根锥，任何法典內 

均無可指稱其所觸犯之罪行。雖經劣次之資 

問，尙未見有人提出扣押此種人之法律根據。 

且Mr Bevrn固曾發表陳述Si於委任統 

治終lk，英軍撒退W後，此等人之拘留於塞 

浦路斯是否有法律之根據，頗成疑問。當聯 

合 國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調 査 團 依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

曰之决議案 2行使其職務時，其代表將英聯王 

國代表之意見轉達吾人，謂此等人民撒出塞 

浦 路 斯 間 題 爲 前 最 要 之 急 務 ， 蓋 荬 聯 王 國 

旣巳不復佔領巴勒斯坦，其原先扣押此等入 

民之法律根據方因而涫失不存矣0 

彼等生活情^是否如塞浦路斯總督所描 

被 之 理 想 海 濱 生 活 並 不 獮 重 耍 問 題 不 在 其 

生活情51如何，而在彼等是&應被剝奪其自 

由，或被阻止不得前往其目的地 

總之,本人敢謂此項词題之解决辦法非 

常簡攀。辦法如下塞浦路斯之移民應與自其 

他地方前來之移民一視同仁，解除完全片面 

之禁令，准其自由tl動推須受蕖經調解專員 

及W色列政府就來自其他地方之移民所議定 

且業已施行有效之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管制0 

此項辦法似能符合菜經艤成文件S/964 

之 調 解 專 員 最 来 文 之 主 張 調 解 專 員 曾 一 

再聲稱塞浦路斯移K與其他地方之移民邋享 

有 同 樣 之 地 位 同 樣 之 身 份 同 樣 之 機 會 , 受 

同樣之限制。凡願自塞浦路斯移殖之人民Ji 

與自任何其他地方移殖之人民享同等待遇0 

調解專員此言如有其意義，其耆義自爲塞浦 

路斯移民如能遵守非由英聯王國而係由31解 

專 員 於 實 施 停 戰 時 施 ^ 之 管 理 與 監 ^ 稃 序 ， 

則彼等即可自由移勉巴勒斯坦。 

吾 人 不 得 不 承 ^ 荬 聯 國 代 表 之 答 f f i 使 

吾人對於此P»3題將來之發展頗成不安吾人 

欲知英國當1"是1%擬鰣限期扣押此等人民 

調解#員是否能就其本人之意見作權威之解 

釋，英聯王國代表是否感爲法國代表對其所 

提修正案之解釋並不正確 

吾人"爲倘果如吾人所主張，英方之論 

據並非Jil對安全理事會决議案之正確解釋爲 

依 據 ， 則 安 全 理 事 會 堙 脫 其 â 任 。 

主席 

發言。 

Mr ARCS (阿根廷）本人提議吾人應結 

束 今 日 之 ; t 論 。 結 束 論 之 後 ， 吾 人 應 立 刻 

見大會第二 

(二 ) 。 

, 决 義 案 一 八 一 

會 之 ^ 耐 終 須 有 相 當 限 度 , 因 此 本 人 乃 大 膽 

提出此項建議0 

主 席 本 席 固 挺 採 取 此 種 程 序 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今 " 時 間 巳 晚 ， 

且阿根廷代表適饞又提出粽束5t論之建iâ， 

故 本 人 建 議 理 事 會 應 採 取 最 某 次 會 議 之 程 

序，將"色列代表所作陳述之譁文載入速記 

紀錄内 

主 席 如 對 法 國 代 表 之 提 案 並 無 異 議 ， 

吾人可採用此種程序。 

本 席 擬 進 一 言 " 答 覆 埃 及 及 敍 利 亜 代 

表。 

埃及代表固悉理事會每次It論巴勒斯坦 

問題時，均邀請亞泣伯最高委員會出席參加 

審 議 。 此 項 問 題 前 次 會 議 中 亦 經 提 出 , 今 B 

會議中埃及代表又提出此間題。亜拉伯最高 

委員會代表接受此項邀請與否，自聽其自便。 

吾 人 函 邀 ^ 代 表 ， ^ 代 表 有 出 席 理 事 會 參 加 

51論此周題之權 

埃 及 代 表 曾 暗 安 全 理 事 會 並 無 3 5 拉 伯 

最高委員會方面之It報可資利用。此說實與 

事 實 不 符 吾 人 持 有55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方 面 

之情報，並已將其分發安全理事會諸代表矣。 

第二翔係敍利35代表所提出，渠問吾人 

應 合 致 電 調 解 專 員 。 調 解 專 員 巳 主 耍 抽 水 

站之一燔炸後巴勒斯坦之情形電吿安全理事 

會。蒙損害者不僅猜太居民而已一敍利亞 

代表反對改善此等人民之情况——耶路撒冷 

城內所有居民，猶太人及亞拉伯人在内，均蒙 

其害。今有人提議致電調解專員請其探取谷 

種可能之步驟W緩和耶路撒冷之淸勢。本席 

B S 爲 此 © 對 於 調 解 每 員 所 提 伊 之 消 & , 不 失 

爲 一 有 â 之 答 複 

故 本 席 擬 將 應 拍 發 覆 電 問 題 提 付 表 

决。謂秘書處代表宣讀稷邐。 

Mr E L KHOURI (敍利亞）本人擬就主席 

g稱本人所作之陳述加W更正。本人未謂吾 

人應卩1論應否拍發15«問題。本人發言不僅 

限 於 應 否 電 覆 解 專 員 一 隳 而 已 。 本 人 詣 吾 

人 不 應 只 注 重 竭 ， 忽 略 其 他 問 題 。 

本 人 問 主 席 爲 何 單 提 出 水 之 供 應 問 

題。主席爲何不談其他問題，例如難民周題0 

本 人 所 謂 爲 吾 人 熥 將 全 部 問 題 悉 數 包 括 於 

覆電中，"便和4^解决巴勒斯坦之各種爭執， 

就谷問題求得解决辦法。吾人不龐表矛安全 

—七 



理事會僅繭切此一項周題,不注意其他問題3 

此節主席未予說明 

主 席 本 席 前 提 議 電 覆 調 解 專 員 時 ， 曾 

說明安全理事會案前有二主耍問題即 f f i拉 

伯難民問題，及失所人民問題敍利ffi代表亦 

親耳令本席此言此二項問題均fî待5t論，因 

吾 人 未 猹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與 亞 

拉 伯 各 國 鑭 於 各 3 問 題 之 涫 g 也 再 者 ， 鋰 

事 國 方 末 ? t 各 3 問 題 提 具 建 遘 故 各 该 問 題 

尙 待 安 全 理 事 會 將 來 集 會 時 再 予 審 議 是 時 

锂睾國或將就各3問題有所建議。 

而 水 之 麼 問 題 則 係 調 * 專 f c 來 電 中 特 

別 提 之 間 題 ， 故 本 席 爲 吾 人 可 就 ^ 問 題 

予W答覆，安全埋事會可"接受方呵否决本 

席此項建i£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本 人 亦 擬 

提 出 一 ^ 更 正 本 人 所 指 並 非 理 事 會 曾 否 接 

猹巴勒斯坦多數人民代表書面淸報（由^寄 

或其他方面送達)之問題3本人係就^代表參 

加 此 間 5 t 論 而 e 本 人 陳 述 本 人 對 上 月 安 全 

理事會主席裁定之意見，该項裁定現任主席 

仍 予 繼 續 採 用 當 時 本 人 即 擬 解 釋 本 人 拧 ^ 

項直見之理由，今仍願加Ai解釋。然今曰時 

間 已 晚 故 不 擬 加 W 解 釋 ， 惟 請 最 早 可 能 : ^ 

間 與 本 人 w 解 釋 之 機 會 此 項 問 題 蹒 係 極 其 

重大，安全理事會連日5t論巴勒斯坦問題而 

無巴勒％坦多數人民之代表在席，實爲不當。 

本人茲重新聲明問題不僅爲该代表無鱧 

拒絕安全理事會之邀請而已。3代表已被置 

於 一 種 便 其 不 篚 再 參 加 理 事 會 3 論 之 唐 5 2 

中。巴勒斯坦多數人民之代表今日不&席，jyi 

後將繼績缺席，但非巴勒期坦籍之猶太民族 

主義之代表一其所代表者多數並非巴勒渐 

坦籍之民族或K族集團——mm^m^id 

外，參加吾人之》t論 

此 種 淸 形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可 搔 不 得 體 

對 聯 合 國 亦 極 不 得 體 ， 故 本 人 爲 不 應 任 其 

存 在 故 本 人 龐 於 最 早 可 锥 期 間 得 一 論 此 

問題之機會，俾可說明此項裁定何"不合法 

律、暹輯ii及民主之原則 

主 席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直 讀 電 文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安全理事會主席致聯合國調解專員 

Count Bernadotte之:文如 

"安全理事會八月卞三日第=四九次會 

議，備悉調解專員八月卞二曰闢於Lamm抽 

水站被炸毀一事來電後，着令本席先電請調 

解專員盡最大之努力，探取步驟，W保證耶 

路撒冷之居民猹得用水之供應。"[S/970] 

Mr E L K H O U R I ( 敍 利 3 5 ) 本 人 認 ^ 暹 文 

略有錯改0主席謂"安全理事會着令本席，，， 

此 語 似 應 改 ^ "本席請安全理事會 "0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） 吾 人 於 T 覆 調 解 專 

員W前，應先査明調解專員在未獲吾人之建 

達 w 前 繫 已 採 収 何 種 動 吾 人 由 案 前 文 件 

S/961 三頁上可見調解專 f l業已採取何種 

行 動 ^ 文 讀 稱 

" 蹦 於 耶 路 撒 冷 伊 水 問 題 , 本 人 已 决 定 

i f立刻在聯合國觀麥員監督之下修理現在聯 

合國手中之Lamm抽水站，修理工作預料需 

兩曰方可完成 。 ' 

故適璣所讀^報似$1^拍發之《k:耍。第二 

^ 調 解 專 員 對 於 耶 路 撒 冷 水 之 伊 庞 問 題 之 

看法似不若安全埋事會'L、目中之重耍緊,。 

事件發生時調解專 f l仍在巴勒斯坦，此事發 

生 W 後 桌 即 柱 ^ 典 參 加 國 , 紅 十 字 會 年 會 。 

吾 人 之 涫 & 如 舞 ^ ， 桌 此 刻 不 在 巴 勒 斯 坦 而 

在瑞京。故本國代表國認爲吾人應"今日會 

議 之 速 記 紀 錄 备 送 ^ 蠲 解 專 蕖 當 能 探 取 

適-&行勸。 

主 席 中 國 代 表 錯 讀 另 一 來 ^ 。 渠 所 引 

係前一 = \ 來 ^ 。 吾 人a另 接 镀 爆 炸 事 件 螢 生 

w 後 斛 専 員 之 來 m o 

Mr jEssup (美利壅合汆S) 本人認爲 

& 全 理 事 會 l i 立 刻 就 此 項 問 題 電 氇 調 解 專 

員，因在吾人現所;Î論之各問題中，此似爲 

雙 方 尙 能 取 得 協 議 之 一 词 題 。 拉 伯 及 " 色 

？ 'J臨時政府最高官方當局已就水之伊邋問題 

取 得 讓 。 按 H f > 調 解 專 員 致 理 事 會 之 來 文 

此:^燧炸似係 f f i拉伯非正規部隊主動。吾人 

認爲雙方均 t i同意恢復水之伊鹰，且 t "欲使 

其早H恢復。故本人認爲理事會 iUii採取主 

席 之 建 ^ 邐 投 調 解 專 員 0 

舉手表决結果如下 

赞 成 者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奇 侖 比 亞 、 法 

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 

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1«國 、 美 利 * 合 衆 

國。 

反 對 者 钱 利 ? S o 

棄 權 者 阿 根 廷 、 中 國 。 

提 案 w 八 莩 對 一 票 通 棄 櫂 者 二 國 。 

主 席 巴 勒 ％ 坦 問 題 將 列 於 定 於 下 £ 期 

三舉fX之安全理事會會議謠事H程內。議事 

日稃5^二項爲錫蘭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

問題。 

安全理事會定於A月卞八日ê期三午前 

十一時集會。 

(午後六時五 "T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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